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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一名在台灣犯兇殺
案疑犯潛逃回港，引發保安隱
患。保安局日前提出修例建

議，以一次性個案方式處理逃犯移交安排，
堵塞法律漏洞。建議不僅彰顯法律公義，更
可有效突破移交逃犯的僵局，長遠解決司法
缺陷。是次修例建議不會涉及政治罪行，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以「政治移交」為由反對，
將修例政治化，只會釋放「香港容許逃犯潛
伏」的錯誤信息。社會各界需務實理性審視
今次修例的合理性、迫切性，支持移交逃犯
修例，勿容讓反對派再次政治化事件，損害
香港整體利益。

一名20歲少女去年2月跟男友赴台灣度
情人節期間遭殺害棄屍，男友事後潛逃返
港。雖然案情嚴重，涉案疑犯卻在港規避在台
灣受審，凸顯存在多年的司法安排漏洞。如何
確保逃犯不會潛伏香港，避免嚴重罪犯威脅香
港治安和港人人身安全，受到社會廣泛關
注。保安局建議修訂《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條例》和《逃犯條例》，容許香港與未訂
有移交逃犯長期安排的地方，以一次性個案
方式處理，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今日將討
論有關建議。通過修例後，當局便可與台灣
就案件商討雙邊協議，再經中央批准及生效
後，特首便可就個案作出證明書，以向法院
申請臨時拘捕令，並在法院處理移交聆訊。
案中死者家屬訴說痛失愛女的悲痛，久久

未能釋懷，相信不少港人和台灣人民同樣感
到痛心。當局今次修例免讓罪犯逍遙法外，
做法彰顯法律公義。更重要是，修訂建議適
用於香港與所有司法管轄區之間，不僅擴及
台灣、澳門和內地司法管轄區，還包括歐
洲、非洲等國家，有效突破移交逃犯的僵
局，長遠解決司法缺陷，完善法律體系。

令人遺憾的是，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以
「政治移交」、「木馬屠城」形容是次修
例，反對當局做法。事實上，移交逃犯法例
的原則，在於疑犯所觸犯的法例，須兩地同
有相關罪行；香港沒有政治罪行，修例內容
已規定若涉及政治罪行或行為在港不屬刑事
罪行，不得移交，若嫌疑人犯下政治罪行，
不會符合有關移交法例的要求，反對派擔心
特區政府可隨意以「政治理由」移交犯人，
毫無事實根據。而且，香港《逃犯條例》參
照聯合國範本，確保有關人士不會因觸犯涉
及政治、種族及宗教等罪行被引渡，亦奉行
「死刑不引渡」原則，移交安排最終亦由法
院把關，當局是次修例建議，符合香港現有
的司法程序及標準。反對修例只會釋放「香
港容許逃犯潛伏」、「香港是逃犯天堂」的
錯誤信息，令部分不法分子把香港當作逃避
法律責任的地方。
目前案中疑犯因涉非法處理女死者財物，

仍在港還押候審；有法律界人士估計，扣減
還押時間後，疑犯或最快今年年中可出獄，
有機會再潛逃其他地區。當局正與時間競
賽，務求今年7月立法會休會前可完成修
例。受害者家屬已承受很大的痛苦，應給予
他們尊重及體恤，以司法公義令他們釋懷；
反對派的言論，不僅向家屬傷痛心情灑鹽，
令沉冤得雪的願望破滅，更拖拉香港完善司
法制度，容許法律灰色地帶產生治安隱患。
社會各界需務實理性審視今次修例的合理
性、迫切性，勿讓反對派再次政治化事件，
損害香港整體利益。

潘陳愛菁 九龍西潮人聯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於2月13日
在香港成功發行了兩期人民
幣央行票據，包括3個月期和
1年期央行票據各100億元人
民幣，利率分別是2.45%及
2.8%，投標總額超過1,200
億元，兩期央行票據認購均超過6倍。反映
投資者對中國和香港金融市場充滿信心，沒
有受中美貿易戰影響。此央行票據發行強化
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
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樞紐的地位，加速推動人
民幣國際化，對中國金融體系制度的建設和
完善，對金融政策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2018年11月首次在港發行
2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以利率招標形式
發行了100億元3個月期及100億元1年期
兩期票據，利率分別是3.79%及4.2%。今
年再次通過香港金融管理局債務工具中央結
算系統（CMU）債券投標平台發行人民幣央
行票據，滿足市場對短期限人民幣產品的需
求，優化境外人民幣債券收益率曲線。雖然
利率不及首次發行央行票據高，但今次央行
票據超額認購6倍超越首次超額認購3.8倍，
說明了人民幣產品業務在香港需求極大，投
資者對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管和推行措施及
金融機構管理人民幣產品獲得市場肯定，不
斷擴大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市場規模，充分發
揮香港金融市場獨特優勢，有助央行開通和
有效地管理人民幣流通性渠道。
總體來說，央行在香港發行票據不但是對

香港金融市場的支持，為香港金融機構提供
人民幣產品的選擇，開拓更多人民幣業務和
開發性金融產品，亦是對國家推動人民幣國
際化提供重要支撐，香港金融管理局充分發
揮人民幣資產管理角色，配合國家貨幣政
策，在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情況下穩定人
民幣業務在香港金融市場持續發展，通過央
行發行票據，擴大中國金融資產規模，為人
民幣國際化進程創造了良好條件。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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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法例堵漏洞伸正義移交逃犯不應政治化
去年一名港男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後潛逃返港，基於港台沒有司法互助協議，不能按台

灣請求移交疑犯。由於歷史原因，香港引渡疑犯的法例，訂明不適用於香港與中國任何其

他部分，這個法律漏洞被一些罪犯利用逃避刑責。保安局建議修訂法例，容許一次性個案

方式適用於香港與任何未簽訂移交安排的地區，不僅堵塞漏洞，確保將罪犯繩之以法，而

且作出了種種限制，充分保障疑犯人權。反對派以泛政治化的手法將修訂污名化，顯然是

政治偏見蒙蔽理智。如果因為反對派的政治偏見，坐視香港成為逃犯的「避難天堂」，令

受害人的冤情不能昭雪，這才是最大的不公義。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去年2月，本港一名少女與男友前
往台灣共度情人節，豈料遭殺害後
藏屍於行李篋，該男子之後逃回香
港，以涉盜竊罪被捕。由於香港法
院不能處理發生在台灣的案件，而
港台之間沒有涉及移交證供、協辦

案件等提供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亦無移交逃犯
的協定，令該疑犯涉嫌的謀殺罪可能不了了之，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亦凸顯本港存在多年的司法
引渡漏洞。

兩岸四地缺乏引渡協議漏洞必須及早堵塞
保安局建議修訂法例，取消現時移交逃犯安排和

相互法律協助安排中，不適用於「香港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任何其他部分」等一類條文，使香港與內
地、台灣、澳門可就移交逃犯和相互法律協助，訂
立雙邊協定或多邊公約等「長期安排」，又或以一
次性的「個案方式」合作。這既是為了將涉案疑犯
依法移交台灣接受審訊，也是為了堵塞存在多年的
引渡漏洞。

法治是香港引以為傲的社會核心價值。不過，
香港雖然法制健全而成熟，但在引渡逃犯上

卻一直存在短板。目前，香港已與32個
司法管轄區簽訂刑事事宜相互法律

協助協定，以及與20個司法
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

定，但本港與台
灣、澳門

和內地卻一直未有一套逃犯移交機制。隨着兩岸四
地的交往愈來愈頻繁，難免衍生出各種跨境罪案，
但由於缺乏移交協議，令不少罪犯利用漏洞逃避刑
責，不但令公義得不到伸張，更影響執法工作。這
個漏洞必須及早堵塞。

修訂作出種種限制充分保障疑犯人權
保安局提出的修訂建議可令移交逃犯的工作更規

範化，而且有關修訂已就移交安排作出了種種限
制，充分保障了疑犯人權。一些反對派人士不僅指
責移交安排由行政長官啟動，可能導致特首「一言
堂」，缺乏監管，而且將修訂聯繫上政治爭議，認
為會成為打壓異己的工具。這些指控不過是以泛政
治化的手法將修訂污名化，並不符合事實。
其一，逃犯移交程序的啟動，由行政長官向法庭

發出證明書，符合國際慣例。英國與加拿大等地都
是由政府提出指令移交罪犯，也是避免在立法機構
作公開審議打草驚蛇，驚動逃犯潛逃，或導致公開
案件細節，影響搜證及聆訊。
其二，逃犯會否被移交，須由法庭在引渡聆訊後

裁決。如果法庭認為有關請求不符法例要求，即可
拒絕，確保個案符合《逃犯條例》下各項證據的規
定及人權保障。在此之前的程序還包括警方和律政
司檢視證據、法庭同意臨時拘捕令等。整個司法程
序具有多重保障，與香港現有司法程序及標準一
致。除非反對派質疑法庭的公正和中立，否則並沒
有反對之理。
其三，移交逃犯涉及的罪行須符合多項元素。這

些罪行包括香港與世界其他司法管轄區都同樣構成
犯罪，並且屬於香港《逃犯

條例》附表一載列的謀殺、性侵犯、綁架等46項
嚴重罪行。例如，內地有而香港無的尋釁滋事罪就
不符移交機制，而若逃犯涉及政治性質的罪行亦不
會移交，並不會存在所謂無理移交的問題。反對派
的所謂憂慮其實是杞人憂天。

反對派「盲反」修訂罔顧法律和公義
這宗港男在台謀殺案關係寶貴人命，關係公義和

法治能否得以彰顯，相信廣大市民都會支持保安局
的修訂。但令人失望的是，一直將法治掛在口邊的
反對派，竟然齊聲反對修訂，更上綱上線地指這是
一場「政治串謀」，「日後北京可直接與香港特首
一人商討，以經濟犯罪為由引渡異見人士，影響
『一國兩制』」云云。反對派將一項法律修訂肆意
政治化，將為受害人家屬討回公道，說成「政治串
謀」，這不啻是在受害人家屬傷口上灑鹽，更是政
治偏見蒙蔽理智的冷血表現。
面對人命關天的大事，主流民意都認同要為受害

人討回公道，要伸張正義，堵塞法律漏洞。由於修
訂已明確指出移交不涉政治罪行、政治和宗教等異
見問題，當事人也可提出上訴和司法覆核，更有法
庭把關，反對派的「盲反」根本缺乏理據。如
果因為反對派的政治偏見，而罔顧現時引渡
逃犯的漏洞，任由犯人逍遙法外，坐視
香港成為逃犯的「避難天堂」，
令受害人的冤情不能昭
雪，這才是最大的
不公義。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社
會各界高度關注。大灣區具有龐大

的發展潛力，但同時亦面對「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三個單獨關稅區」的制度阻隔。大灣區的建
設，需要克服的不僅是地理的邊界，更包括制度
上的阻隔。中央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為了
推進國家發展模式轉變、適應新發展理念的體制
和機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維持港澳長期
繁榮穩定，當中的重中之重是制度創新，而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建立包括法律規則對接
框架在內的合作機制建設，將是大灣區建設的重
要一環。

制度對接先行人流物流暢通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指出，「大灣區是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三個法域，也就是法律適用地區，和三
個關稅區，流通三種貨幣，所以制度的差異比較
大。」因此，一方面要看到這種制度性的差異會影
響到大灣區的人流、物流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但另
一方面，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種制度性的差異正
是大灣區的特色和優勢所在，特別是「一國兩制」
下，可以把港澳市場經濟成熟、國際聯繫廣泛、專
業服務發達的優勢，和廣東腹地廣、市場大、製造
業發達的優勢結合起來，特別是把集中力量辦大事
的優勢，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優勢，領導體制的優勢
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把
大灣區建設好。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首先要積極探索三地規則對
接，法律制度對接先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
做一些相應的法律先行先試安排，令大灣區人流、
物流和資金流可便捷流通，這是大灣區建設的重中
之重。
例如，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大灣區建設中扮

演重要的融資角色。然而，香港的金融規管條例和
司法制度有別於內地，隨着大灣區建設的推進，區
內對於香港的金融服務需求將不斷增加，如果廣東
省企業在利用香港融資平台時出現爭拗，有需要進
行仲裁或訴訟時，屆時便會出現按哪一方條例作為
裁決依據等一系列問題。

設立大灣區協調中心
因此，大灣區制度創新突破，一方面要大力推動

三地金融互聯互通，研究開發跨境金融服務平台，
讓三地企業及民眾可隨時隨地進行人民幣跨境轉
賬；另一方面要盡快完善三地的金融監管及仲裁機
制，針對可能出現的糾紛及訴訟，設立一個各方都
接受的準則和制度。另外，三地法律服務團體可聯
合成立大灣區律師協會，推動三地法律全面深入合
作，設立大灣區律師發牌制度，容許通過考核的律
師，有條件提供「一站式」三地法律意見服務。三
地法律合作框架搭建起來，在這個框架下可以做各
種各樣的活動，大灣區規劃就可具體到實施步驟，
實現大灣區互利合作的重大突破。
粵港澳大灣區由11個城市組成，要確保大灣區

的市場一體化有序推進，需要三地政府的跨境合
作，加強大灣區的統一協調力度。在大灣區內，
行政分割過於嚴重，很多合作上的問題都是因為
行政分割過於嚴重而造成的。粵港澳大灣區跨境
區域協調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建立區域協調的
行政機制，可參照京津冀協調模式，由高層組織協
調機構，包括設立粵港澳區域協調中心，形成中央
到省區、省區到地方的兩層協調機構，構建中央、
省區、地市的三級管理組織。協調中心的主要工
作，是消除三地之間的體制、政策障礙，強化基建
聯通及技術標準的協調融合，共同制定大灣區的管
理和行業法規標準，加強大灣區的統一協調力度，
為大灣區內不同產業提供一個跨區域公平競爭的營
商環境。
香港長期以來的免稅自由港政策，不僅為經濟帶

來了長足的發展，更促進香港旅遊天堂、國際購物
中心的地位。粵港澳大灣區志在建設全球一流灣
區，更需要推動區內的貨物貿易自由化，打通灣區
各城市、灣區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商品壁壘。
大灣區可借鑑香港經驗，將大灣區建設為一個

大保稅區，讓灣區民眾可以低關稅購入各種進口
商品，一方面推動區內的貨物商品自由流動，另
一方面通過在大灣區實施免稅的自由港政策，實
現大灣區內貨物貿易自由化，為大灣區的發展注
入龐大活力，並且可作為國家制度創新的示範
區，推動國家繼續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

突破灣區合作阻礙 規則對接重中之重
簡松年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律師

早前，有官員稱：「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當中
的「一元」，並非指「元旦」實為「冬至」，引起
網上一陣議論。古今中外，從埃及到西亞、從印度
到中國，地球穩定的自轉為人們定下「日」之短
長。而「太陰」—月亮和「太陽」，就分別成為
訂定「陰曆」、「陽曆」最關鍵的憑藉。
概括而言，陰、陽分途，航海技術最高、海商網

絡最綿密的阿拉伯人，以及唐、宋、元、明四朝中
國人，都離不開能夠精確反映潮汐與風向的陰曆。
月球質量雖小、引力卻不小，月、地之間相互牽
引，再加上太陽系內外星宿變化，構成了古代航海
者的「全球定位儀」。反之，所有重視農耕的民
族，如古埃及、羅馬與華夏，都不能忽視以地球公
轉為根本依據的陽曆。
早在夏朝出現的夏曆，發展到漢武一朝，進一步

成為漢曆、太初曆，廿四節氣、七十二候已見完
備。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就是根據立春、穀雨、芒
種、霜降等經過精密運算而定的節氣，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誤認夏曆、漢曆為「陰曆」，實無視了
廿四節氣的存在。事實上，中外推算的冬至，都在
我們慣稱「陽曆」的羅馬曆每年12月21或22日，
半天不差。
反之，誤認中國曆為「農曆」，又忽視了「朔望

月」可以證天時、掌漲退的關鍵功能。其實，稱
「陰曆」者不見其陽，稱「農曆」者不見其洋，兩
者合一就正正反映中國從古到今都是海陸複合文
明。華夏曆法，自上古始，就同時兼具陽曆、陰曆
性質。以太陰的朔、望、兩弦變化為一「月」，故
稱「朔望月」；又以地球公轉為一年，是為「回歸
年」。
地球圍繞太陽一圈的「回歸年」，是人類最容易

掌握、計算，又極其恒定的天文周期。認準了地
球、太陽的動態關係，自然就認準了四時變化、雨
量多寡，利於農耕、也利於圈養雞豚狗彘之畜。此
外，中國人又以天干地支紀年、月、日，每年在立
春之日更動干支。可以說，立春是農忙的起跑線、
集結號。既如此，為何立春前後，多為子、丑、寅
排列第三的寅月，而非子月？
原來，在數學上，華夏陰陽合曆之中，陽曆部分

由「冬至」而非「立春」算起才準確。當太陽直射
地球南回歸線時，即為「冬至」，直射北回歸線，
即屬「夏至」；分別從兩邊直射赤道，即為春與
秋。四季之間再以陽光不同入射角為依據，定出其
他節、氣、候。因此，我們習慣以隆冬11月為子
月。就此而言，在曆法運算上，「冬」不只大過
「年」，也大過「春」。那麼，舊稱元旦的夏曆、

漢曆新年又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這是獨立於曆法運算本身的實際運用；

從夏朝起，中國人在哪月哪天過年，由當朝天子
決定。所謂元、指元月，所謂旦、指每月首日；
每年首月首日，歷朝歷代都可以不同，所謂「改
正朔」是也。夏朝用夏曆，元旦在正月初一，即
寅月首日；到商湯革命後，殷人沿用夏曆，卻將
元旦提前一個月，歲次改在丑月初一。到武王伐
紂後，周朝又提前一個月，以子月初一過新年。
去到西漢武帝以夏曆為基礎製「太初曆」，又回
到夏人正月初一過年的傳統，並一直延續到近兩
千年後的今天。
回到《春秋》首句：「（隱公）元年，春，王正

月。」《公羊傳》解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
也。春者何？歲之始也。」可見，「一元復始」來
自《春秋·公羊傳》，而「一陽復始」才來自《易
經》，兩者恐怕不宜混淆。「元」、「陽」所指，
自必不同—「元」指「元月」、「元旦」，即正
月初一，時在寅月初春。「陽」是指「冬至」過
後，陽光從南回歸線北移、日照延長，乃子月隆冬
之事。
簡言之，「元」足足比「陽」晚了兩個月，又豈

能混為一談？

一個中國三個年？漫話一元復始
許楨

文匯論壇A13

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

20192019年年22月月1515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責任編輯：林澤勇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
3�


